高级工程师技术资格评审评价及赋分表
序号: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项     目
	控制
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	赋分理由摘录

	1
	理论知识15
	系统教育情况
	大专；非相关专业本科
	9
	理论知识水平和水利专业学历不相应的-1
	
	

	
	
	
	水利相关专业本科；非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
	12
	理论知识水平和水利专业学历不相应的-1
	
	

	
	
	
	水利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；非相关专业博士
	13
	理论知识水平和水利专业学历不相应的-1
	
	

	
	
	
	水利相关专业博士
	15
	理论知识水平和水利专业学历不相应的-1
	
	

	
	
	小计
	15
	如有减分，应说明相关材料依据
	
	

	2
	经历能力35
	基本分
	10
	以下项目中有一项（其他项除外）取得成绩
	
	

	
	
	加分因素25
	项目规模与层次
	20
	主持大型+4，为主参加大型的+2；主持中型+2；主持4个以上小型工程+2；主持或为主参加项目为省以上重点的另+1;
主持或为主参加的项目已完成的大型每项+2，中型每项+1，小型4项及以上+1分
	
	

	
	
	
	新技术运用能力
	5
	主持省部级推广项目的+2，为主参加的+1；运用新技术等取得显著效益（100万以上）的+1
	
	

	
	
	
	其他
	3
	援建艰苦边远地区2年及以上+2分，3年及以上+3分；基层一线累计20年及以上+2，30年及以上+3分；其他未列入因素
	
	

	
	
	小计
	35
	基本分+加分因素
	
	

	3
	业绩成果50
	基本分
	10
	以下项目中有两项（其他项除外）取得成绩
	
	

	
	
	加分因素40
	科技奖项
	10
	国家级三等及以上+10；
省部级三等奖每项+5、二等奖每项+6、一等奖每项+8；
市厅级三等每项+1；二等每项+2；一等每项+4
	
	

	
	
	
	创新成果
	4
	参加新技术（材料、产品、工艺）开发推广等工作取得市级以上主管部门验收认可每项+2，省工会“五小”每项+1
	
	

	
	
	
	专利及软件著作权
	6
	发明专利每项+3；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2项及以上+1；排名前5的赋分，其他不赋分
	
	

	
	
	
	标准、工法
	6
	已颁布的国家级、行业主持编制的每项+3，为主参加的+2；已颁布的省级（团标）主持编制的每项+2，为主参加的+1
	
	

	
	
	
	技术

报告

论文

著作
	专项研究报告

技术分析报告

学术论坛发言

发表论文
	12
	三篇及以上高水平专项研究报告或技术分析报告（需有单位证明或书面推荐）或两篇及以上公认高水平学术论坛发言报告+2；
中文核心期刊第一作者每篇+4、其他每篇+2； 
其他刊物第一作者每篇+2、其他每篇+1；
被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可另+2
	
	

	
	
	
	
	著作译著
	4
	一部及以上+4，个人字数不足5万的按字数适当减分
	
	

	
	
	
	职业道德类奖励
	3
	省劳模+3，市劳模+2；其他未列入因素
	
	

	
	
	
	其他
	3
	省文明工地+2，市文明工地+1；水行政执法办案能手+1；其他未列入因素
	
	

	
	
	小计
	50
	基本分+加分因素
	
	

	合计
	100
	
	
	

	其他说明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委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